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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搶救山林火災安全指導原則 

 

課程預計達成目標 

本課程內容屬消防人員教育訓練教材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各級消

防機關指導救災人員注意救災安全之用。 

本課程單元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山林火災共通注意事項，以及山

林火災進入、滅火、殘火處理注意事項 ，同時精進學員處理山林火

災之技巧並提升學員執行山林火災時的作業安全。 

 

課程摘要 

一、前言 

二、災害特性 

三、災害歷史案例 

四、安全注意事項 

五、結語 

 

課程本文 

一、前言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政管理組資料顯示，臺灣目

前國有林班地 154萬餘公頃，區外保安林 3.9萬公頃，國有原野地約

7萬公頃，共計 164.9 萬餘公頃。每年梅雨及颱風季節過後，通常

10月至翌年 4月中、南部地區常因久旱不雨乾旱異常，枯枝落葉累

積林下，非常容易引起山林火災，常因民眾吸煙餘燼或小孩施放煙火

或掃墓祭祖焚燒冥紙等不慎，導致星火燎原。 

山林救火不是平地都市救火，山林火災之火性屬於無向性與連續

性，與城鎮房屋火災單一火災之不連續性與方向性不同。加上山林所

處位置大都為山地，地形起伏劇烈，地表未經人工開發，沒有任何人

工之設備，因此，一發生山林大火，其撲滅戰略的方式與平地完全不

同。其滅火資源的調度方式也跟平地不同。 

本指導原則無法涵蓋之特殊狀況，現場消防人員應發揮其專業判

斷，綜整人、事、時、地、物之整體狀況，作最適時適切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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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特性 

(一)山區林地遼闊偏遠、地勢陡峻複雜、人車到達不易、交通

不便。 

(二)水源缺乏、通信不便、燃燒面積大範圍廣。 

(三)山林火災蔓延迅速，搶救人數眾多，救災持續時間長，環境惡

劣，容易引起復燃。 

 

三、災害歷史案例 

(一) 案例一 

  1、發生時間：104年 3月 1日 

  2、地點：臺中市鐵砧山 

  3、現場概述： 

出動消防車前往鐵砧山滅火，於上坡產業道路滿布碎石

子，一輛小型消防車因此輪胎打滑而傾倒，幸好車子及時停住，

沒有滑落 50公尺深的山谷，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該山區路段

為每年雜草火災頻繁區域，於再次運送水源途中上坡遇

鵝卵石打滑，緊急煞車後仍向下滑落約 10 公尺，右後輪

滑向邊坡，重力作用致消防車向左側傾倒於產業道路上。 

車禍事故導致駕駛背部挫傷及義消下巴撕裂傷、手腳擦

傷，小型水箱車前擋風玻璃龜裂，駕駛側車門板金凹陷無法開

啟、後視鏡破損、車頂護桿斷裂、照明燈座彎曲變形。 

  4、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1人受傷、義消人員 1人受傷 

  5、案例檢討： 

（1）到達災害現場時，指揮官需先了解道路狀況及潛藏危險路段

並調派資深駕駛技術純熟人員為駕駛，且應駕駛至安全定點

即停止前進，由人員徒步以水帶延伸救災，避免車輛過於深

入危險區域，落實安全第一為最高指導原則。 

（2）當時車輛行駛時爬坡檔位為 2檔，現場道路為緩上坡且多為

滑動鵝卵石路面，坡度約為 35-40度，水箱滿水造成車輛動

力不足引擎熄火下滑傾倒，若以當時狀況改以 1檔起步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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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較為安全及正確之駕駛方式。所幸車輛駕駛沉著冷靜控制

車輛往右側邊坡增加摩擦阻力，停止繼續下滑。 

 

(二) 案例二 

1、 發生時間：102年 6月 30日 

2、 發生地點：美國西部亞利桑那州亞內爾山山林 

3、 現場概述： 

亞內爾山位於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以北 135公

里，6 月 28 日因雷擊引起山林大火，30 日延燒範圍就從

2,000 英畝（809 公頃）擴大到 6,000 英畝（2,428 公頃），

當地約 500 棟民宅、商店等建築物，有一半被焚毀，600

人被強制撤離。 

一支 20 人組成的菁英小隊，6 月 30 日下午帶電鋸和

重裝備前進火場邊緣開闢防火線，但開闢防火線時，應

預留安全地帶並確保逃生路線，顯然他們預留的安全地

帶不夠大，火勢蔓延得很快且越過去了，才會發生不幸。

他們只能在地上挖洞並打開避火罩自保，希望能在烈焰

中存活下來。 

4、 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19人死亡 

5、 案例檢討：山林火災應研判火災延燒方向，規劃適當地點開闢

防火線，並預留足夠安全地帶，以避免遭火圍困。 

 

(三) 案例三 

  1、發生時間：75年 3月 28日 

  2、地點：中國大陸雲南省青龍寺 

  3、現場概述： 

當時有人正在山谷內滅火，下午 13 時 30 分左右，

火情突然發生變化，山谷內滅火人員被大火包圍，其中

10 餘人朝逆火方向逃出，受了重傷；其餘 56 人順坡往

山上爬，結果大火延燒的速度超過人們爬山的速度，56

人全被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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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傷亡情形：滅火人員 56人死亡 

  5、案例檢討：上午 10 時至下午 16 時，是滅火的危險時刻，必須

特別注意。在這段時間內氣溫上升，空氣對流速度快，風向易

改變，容易形成旋風，特別是山谷地帶，火情會突然發生變化，

在這段時間內滅火要謹慎從事，時刻注意火情的變化。 

 

四、安全注意事項 

（一）通則 

1、 消防車輛行進安全 

執行車輛送水駕駛注意煞車狀況，下坡時應採用與上坡

時同樣檔位，並採用排氣煞車及引擎煞車，不可以高速檔或

空檔下坡。 

2、 車輛器材集結於上風處 

消防車輛及器材管制應停放於上風處，避免靠近火點，

致發生危害、損失。 

3、 消防車輛停放安全 

車輛停放時，除拉緊手煞車外，輪胎應加輪阻器，以防

車輛滑動。消防車輛輪胎眾多，除使用輪阻器外，可以石塊

充當輪阻器以增加輪阻器數量加強固定，石塊應選擇堅硬且

體積較大者，以免車輛操作震動，將石塊壓碎造成車輛滑動。

車輛停妥後，若關閉引擎不執行加壓送水任務時，宜排入一

檔或倒車檔，以增強煞車功能，但須注意啟動車輛時，應先

排回空檔以免車輛移動發生意外。 

4、 搶救前預先蒐集相關訊息 

山林火災範圍廣，救災人員長時間於不熟悉之地形行動

容易發生事故，為確保救災勤務安全，指揮官需掌握火災規

模、發生時刻、發生場所之地形、山林狀況、氣象條件及直

升機偵查情報等資訊，快速給予救災人員具體注意事項和指

示。 

5、 建立聯合指揮體系 

山林火災範圍廣，致難以掌握延燒狀況，需建立聯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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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體系以統整團隊行動。 

6、 備妥糧食飲水 

應事先備妥糧食、飲水、照明、備用電池、保暖衣物等

各項後勤支援事宜，以備長時間搶救時供救災人員使用。 

7、 備妥資通訊設備以防迷途 

由於山林幅員廣大，山林內極易迷失方向，進入救災人

員須備妥指南針、衛星定位儀(GPS)、地圖、資通訊設備等。 

8、 山區嚮導帶領 

對森林地形不熟悉時，為防止危險宜由瞭解地形之嚮導

帶領進入。 

9、 標示明確退路 

進入道路不明顯之山林，可於樹枝上綁布條、堆疊石頭、

削斷樹枝插入地面等標示明確退路後再進入。 

10、 嚴禁個人擅自行動 

團體行動不可落單，並隨時以無線電報告各人員位置及

現場狀況。火場上往往是大兵團作戰，沒有統一指揮往往很

難取得勝利，特別是採用間接滅火時，嚴禁個人擅自行動。 

11、 勿急遽移動 

為避免惡劣地形、障礙物造成疲勞，勿急遽移動並應適

當休息。休息時應配置監視員，選擇林道等安全場所進行休

息。 

12、 救災隨時補充水分，注意自身身體狀況 

搶救山林火災比一般救災更容易累積疲勞，應攜帶水壺

及鹽分補給食品，適時進行水分、鹽分補給。(因長時間的火

災防禦活動都未能補充水分，易導致中暑)。救災人員若有高

山症情形發生(例如頭痛、頭暈、噁心，有的甚至嘔吐，嚴重

的話會意識改變，步態不穩)，應立即停止高度上升，儘快下

山降低高度。 

13、 裝備穿戴齊全 

搶救山林火災通常於惡劣的地形、強風、乾燥等惡劣條

件下進行，應使用方便活動的安全帽、圓鍬、靴子等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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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水壺一旦被火包圍時，立即將衣服澆濕裹好後並保護頭部。 

14、 裝備器材安全防護 

因鏈鋸、斧頭、鐮刀等置於地面有不慎踩到受傷之危險，

故未使用時應將其砍入樹木殘株固定或上保護套或集中管理

以免受傷。 

15、 注意山區危險動、植物 

注意山豬、毒蛇、胡蜂等危險野生動物及漆樹等有中毒

之虞之植物。 

16、 避免樹枝絆倒、鐵絲刺傷 

因森林內樹木的枝幹、殘株等突出物數量多，注意勿絆

倒、跌倒、滑倒。杉、檜木植林地為了調整其枝幹的生長方

向，會綁上鐵絲與勾繩，樹上的鐵絲有時會被枝葉遮住難以

辨識而有刺到臉部之危險，察覺之人員應利用布條綁在樹枝

上，提醒後續人員。 

17、 陡坡下降確保 

由陡坡下降時，注意落石及跌倒危險，並於高處樹上繫

起確保繩防止人員滑落。 

18、 注意落石危險 

特別注意火燃燒過之區域其落石機率極高。不慎引發落

石或目擊有落石危險時，立即大聲通知下方隊員有落石之危

險。 

19、 注意下方人員安全 

於坡地上方行動時，應考慮下方仍有其他隊員，注意勿

使物品掉落。 

20、 注意地形、地物 

山林火災搶救時應注意地形、地物的狀況，尤其是在夜

間時，能見度低，尤應注意，切勿單獨行動，以免摔傷或滑

落山谷、溪間造成傷亡。 

21、 慎防觸電危機 

高壓電線附近燃燒時，應注意燒斷電線仍有觸電之危險。 

22、 配置監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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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陡坡或因強風等因素而有快速擴大延燒之可能危

險，勿部署於火點上方或下風處，應從燃燒完畢地帶、防火

線、廣大空地等進行監視。延燒狀況因氣象條件(風速、風向)

而產生極大變化，無論是活動或休息中都應配置監視員，掌

握延燒狀況並確保退路。救災人員休息地點要選擇在水邊、

火燒過的地方，監視員密切注意林火動向。 

23、 除接近住宅區域之山林火災外，原則上日落後即不進行滅

火。 

 

（二）整備作為 

1、 指揮官行動前掌握火勢等訊息 

指揮官行動前應先於高處觀察火勢、地形，由風向、風

速、溫度、溼度等氣象條件及山林密度、火勢大小等因素掌

握燃燒速度、方向及可能延燒面積，規劃防止擴大延燒的搶

救對策，繼而選定安全進入及撤退路線，防止人員受困。 

2、 裝備器材安全防護 

攜帶各種裝備器材進入時，應使用保護套以保安全，防

止隊員不慎絆倒、跌倒時受傷。 

3、 有快速延燒危險性之植物及落枝 

矮竹、羊齒草、芒草等植物原野及佈滿落枝之山林有快

速延燒之危險性，若需進入該區域，應確保撤退路線。 

4、 避免由燃燒處之正下方進入 

因傾斜地形有落石、燃燒物落下、延燒之危險，勿由燃

燒處之正下方進入。若非進入不可，應與高處監視員密切聯

絡後再進入。 

5、 延燒分兩個方向進行時，勿進入該區域 

延燒分兩個方向進行時，可能有被火勢夾擊、陷入極危

險狀況之可能，勿進入該區域。 

6、 指揮站掌握救災隊伍 

指揮站需確實掌握進入隊伍名稱及隊伍數量，於高處配

置監視員並適時連絡，掌握進入隊伍所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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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搶救作為 

1、 指揮官預想下一步作戰計畫 

指揮官需經常預想延燒速度、方向等的急遽變化，思考

避難路徑後再部署部隊。經過長時間火災防禦行動時，應考

慮隊員疲勞程度，進行休息、輪班等適當措施。 

2、 嚴禁單獨行動並與指揮站、監視員保持密切聯絡 

滅火時為避免單獨行動產生危險，應派遣複數隊伍一起

行動並活用無線電、手機及衛星電話。活動距離應與隊員相

互呼喊對方，並能夠聽到聲音為原則。進入隊伍應與指揮站

及高處監視員密切聯絡，注意勿陷入孤立狀態。當通訊中斷

且視線狹隘無法判斷狀況時，請由燃燒過之地帶、防火線、

廣闊空地撤退。 

3、 滅火最危險時刻 

早上 10點至下午 4點為滅火最危險時刻，必須注意此時

間內氣溫上升、空氣對流速度快、風向易改變，容易形成旋

風，特別要注意火場變化。 

4、 留意火勢變化 

人員行動時應注意延燒狀況、風向的變化，特別是斜坡

上方，下風處之延燒速度非常快速。搶救時注意燃燒之狀況

及方向，並注意風向的轉變，除適時採取應變措施加強部署

防範外，並防範火勢轉向而受困火場中。 

5、 注意燃燒物隨斜坡飛散落下 

注意燃燒物或燒熱的石頭其火星可能隨斜坡飛散落下，

造成擴大延燒。 

6、 火勢沿著坡地向下延燒時可能急速轉變延燒方向 

當火勢沿著坡地向下延燒時，因火勢擴大產生上升氣

流，可能造成延燒方向急速轉變。 

7、 山林火災晝夜差異性 

注意晴天時火災之火燄相當難以辨認，而夜間的山林火

災相當危險，原則上不採取行動。若非進行搶救不可，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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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照明器具，並注意安全管理。 

8、 危急之情況 

發覺火星由側面、後方飛來、送水中斷時、或無火焰卻

能感覺到強烈熱氣、熱風時代表情況危急，應立即避難。 

9、 火勢有突破防火線之可能 

即使已建立了防火線亦應注意火勢有突破防火線繼續延

燒之可能，火勢完全撲滅之前不可大意。 

10、 火勢猛烈不迎火打，打上坡火不登頂 

在風大火猛時，切不可迎著火頭打，在打上坡火時，切

不可爬上山頂，以防被火包圍。 

11、 使用鏈鋸等器材注意安全 

使用鏈鋸、斧頭、鐮刀等器材時，應確保立足點、確實

握好器材，確認周遭人員安全後再進行。注意切割樹木時因

木片飛散有被擊中受傷之危險。除事前檢查外，使用時也應

適當進行檢查以確保安全。 

12、 砍伐樹木時保持安全距離 

使用裝備器材進行砍伐樹木時，其餘人員應取樹木長度

兩倍以上之安全距離以策安全。 

13、 背負式水袋於附近先行撒水後再行動 

利用背負式水袋(移動式儲水裝置)滅火時，應先針對附

近草地先行撒水後再行動，避免延燒阻隔逃生路徑。 

14、 水線射水前確認行動安全 

於坡地上方延伸水帶進行射水時，需考慮氣象、火煙、

人員相關位置等情況，確認隊員安全後再進行。 

15、 準備充足水帶及水帶固定 

考慮延燒、風向等狀況有突然改變之可能，應準備充足

水帶再行動。另外，於陡坡延伸水帶射水時，應將水帶繫於

樹上或固定點防止滑落。 

16、 拍打滅火注意火星飛散 

草率進行拍打滅火可能導致火星飛到周圍，造成火勢擴

大，逃生路徑遭阻隔之危險。故拍打滅火應由尚未燃燒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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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往火災燃燒方向進行。 

17、 覆土滅火注意復燃的可能性 

請注意覆土滅火時其火源不易完全熄滅，有復燃的可能

性。 

18、 「引火回燒」危險性高，要慎重進行 

「引火回燒」使用時其擴大延燒危險性極高，應慎重進

行。「引火回燒」是在火勢前頭透過人為引火往回燒，製造

出缺乏燃料的「防火線」。要能夠準確的擋下火勢，最重要的

是能夠準確預測林火行為。掌握林火行為預測，得要熟悉 3

個要點：森林的氣象變化（如風向、溼度）、森林特性（如松

樹含有油脂，屬於易燃性質；針葉林容易擴大燃燒；闊葉林

比起針葉林不那麼容易燃燒）、地形（如坡向、陽光照射影響

溼度、山谷地區的起火會順著山勢往上燒）。 

19、 引火回燒注意風向 

應該注意點火點和火區的距離，太遠等於放火，太近等

於幫助燃燒，還要特別注意風向。道理很簡單：大火燃燒的

地區，溫度高，氣流上升，成為低壓，而周圍的氣流向著火

區集中，在適當的距離點火，火勢會隨著氣流向著火區蔓延，

很快在火勢的前面形成一個沒有燃燒物的隔離帶，從而阻止

了火勢的前進。這個辦法一般使用在風不是很大的情況下。

如果風很大，效果就適得其反了。 

20、 指揮官統一指揮下進行引火回燒 

必須經過指揮官同意後，在統一指揮下進行，並注意通

知現場支援滅火之相關單位。 

21、 配置監視員及防護人員 

配置多數監視員，建立完備防火線，備妥防護人員與裝

備，加強防火線防守，若氣象條件突然改變，引火回燒方向

發生急遽變化時，可立即加以防護及控制，避免意外造成火

勢擴大延燒及救災人員傷害。 

22、 嚴格執行引火回燒計畫 

嚴格依照引火回燒計畫執行，除有特殊情況且經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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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外，不得半途中斷；點火人員與防護人員要分工明確，

任務清楚。 

 

（四）殘火處理 

1、 持續監視火場 

火災撲滅，留守人員持續監視火場，清理易燃物品，徹

底消滅餘燼以防復燃，直至全熄。 

2、 自火場邊緣開始殘火處理 

在已控制之火場，殘火處理應自火場邊緣開始，逐步向

火場中心推進。 

3、 木材殘火處理要領 

成堆的木材，應將其分開，以降低熱度，使其加速熄滅；

平放的木材，接近地面部分，燃燒較旺，應將其翻面移動，

用刀或圓鍬將燃燒部分刮除，使其加速熄滅。 

4、 防火線周圍枯立木之處理 

火場中尤其靠近防火線上在燃燒之枯立木，如無法用水

使其熄滅，則應予伐倒。如不能伐倒時，其樹下周圍應加以

清除，清理半徑應為樹高之一倍半，並應派人監視，如果自

然倒木或樹枝掉落，監視人員應隨時撲滅。 

5、 防火線周圍樹根之處理 

接近防火線之樹頭，燃燒之樹根在地下有延伸穿過防火

線之虞者，應將為燃燒之樹根砍斷一節移去，並將切口以土

回填踏實。 

6、 防火線周圍易燃物之處理 

接近防火線之易燃物應搬移到火場安全處，如不能移動

之根株，則應以沙土覆蓋。 

7、 注意飛揚之火星、殘火 

火場清理時，應隨時注意是否有飛揚之火星，或燃燒之

枝葉飛散到防火線外，尤其風力強大時，巡察的工作不可鬆

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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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難作為 

1、 指揮官指示避難路徑 

氣象條件突然改變時，指揮官需迅速確認隊員位置狀

況，考慮燃燒方向、風向、地形等因素決定避難路徑，迅速

的給予隊員指示，統一避難行動。 

2、 決定避難時機與路徑之要領 

藉由火勢及煙的流向，冷靜決定避難之時機、路徑。注

意若火勢往坡地上方、或是由山腹橫向延燒時，向上逃生是

相當危險的。決定避難路徑時，請選擇不容易蔓延或燒過的

地方、防火線、大範圍的空地避難。 

3、 攜帶最少器材進行避難 

避難時攜帶供自我防衛之最少器材(鐵鏟、柴刀、背負式

水袋等)，其餘裝備置於不影響他人逃難處。 

4、 毛巾掩蓋口鼻 

遭到煙霧包圍時勿慌張，可利用乾、濕毛巾掩蓋口鼻，

避免直接吸入煙及熱氣，冷靜往新鮮空氣方向避難。 

5、 引火回燒方式自衛 

滅火中遇到風向突然發生變化，致使大火從身後燒來，

無法缺口突圍，可在火勢蔓延方向的前方適當位置點火，燒

成一塊空地，救災人員可跑到燒過的地方以避免危險。 

6、 選擇適當地點衝出火場自救 

如果來不及點火自救，應選擇附近土坑、河灘或河溝，

將衣服浸濕臥倒避火。或選擇雜草矮小及行走方便的地方盡

快迎著火衝出火場。 

7、 搶救現場附近發生落雷時，應緊急避難停止搶救。 

 

五、結語 

綜整以上各案例及救災注意事項，可彙整下列結論： 

(一)山林火災有時發生地點十分偏僻，需考量消防車輛狀況，不可貿

然強行駛入。 

(二)山林火災發生地點有時地勢險惡，需隨時注意現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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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林火災易受地形、風向而改變燃燒方向，指揮官及現場人員需

隨時保持警覺，注意各種情況的變化。 

(四)山林火災可能是場持久戰，需注意自身體能狀況，有異狀立刻反

應。 

(五)利用引火回燒方式建立防火線是門高深的學問，需與林務局專家

討論後再執行，避免造成更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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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10點至下午4點為滅火最危險時刻，必須注意此時間內氣溫上升、空氣對流速度快、風向易改變，容易形成旋風，特別要注意火場變化。
	人員行動時應注意延燒狀況、風向的變化，特別是斜坡上方，下風處之延燒速度非常快速。搶救時注意燃燒之狀況及方向，並注意風向的轉變，除適時採取應變措施加強部署防範外，並防範火勢轉向而受困火場中。
	注意燃燒物或燒熱的石頭其火星可能隨斜坡飛散落下，造成擴大延燒。
	當火勢沿著坡地向下延燒時，因火勢擴大產生上升氣流，可能造成延燒方向急速轉變。
	注意晴天時火災之火燄相當難以辨認，而夜間的山林火災相當危險，原則上不採取行動。若非進行搶救不可，應活用照明器具，並注意安全管理。
	發覺火星由側面、後方飛來、送水中斷時、或無火焰卻能感覺到強烈熱氣、熱風時代表情況危急，應立即避難。
	即使已建立了防火線亦應注意火勢有突破防火線繼續延燒之可能，火勢完全撲滅之前不可大意。
	在風大火猛時，切不可迎著火頭打，在打上坡火時，切不可爬上山頂，以防被火包圍。
	使用鏈鋸、斧頭、鐮刀等器材時，應確保立足點、確實握好器材，確認周遭人員安全後再進行。注意切割樹木時因木片飛散有被擊中受傷之危險。除事前檢查外，使用時也應適當進行檢查以確保安全。
	使用裝備器材進行砍伐樹木時，其餘人員應取樹木長度兩倍以上之安全距離以策安全。
	利用背負式水袋(移動式儲水裝置)滅火時，應先針對附近草地先行撒水後再行動，避免延燒阻隔逃生路徑。
	於坡地上方延伸水帶進行射水時，需考慮氣象、火煙、人員相關位置等情況，確認隊員安全後再進行。
	考慮延燒、風向等狀況有突然改變之可能，應準備充足水帶再行動。另外，於陡坡延伸水帶射水時，應將水帶繫於樹上或固定點防止滑落。
	草率進行拍打滅火可能導致火星飛到周圍，造成火勢擴大，逃生路徑遭阻隔之危險。故拍打滅火應由尚未燃燒之區域往火災燃燒方向進行。
	請注意覆土滅火時其火源不易完全熄滅，有復燃的可能性。
	「引火回燒」使用時其擴大延燒危險性極高，應慎重進行。「引火回燒」是在火勢前頭透過人為引火往回燒，製造出缺乏燃料的「防火線」。要能夠準確的擋下火勢，最重要的是能夠準確預測林火行為。掌握林火行為預測，得要熟悉3個要點：森林的氣象變化（如風向、溼度）、森林特性（如松樹含有油脂，屬於易燃性質；針葉林容易擴大燃燒；闊葉林比起針葉林不那麼容易燃燒）、地形（如坡向、陽光照射影響溼度、山谷地區的起火會順著山勢往上燒）。
	應該注意點火點和火區的距離，太遠等於放火，太近等於幫助燃燒，還要特別注意風向。道理很簡單：大火燃燒的地區，溫度高，氣流上升，成為低壓，而周圍的氣流向著火區集中，在適當的距離點火，火勢會隨著氣流向著火區蔓延，很快在火勢的前面形成一個沒有燃燒物的隔離帶，從而阻止了火勢的前進。這個辦法一般使用在風不是很大的情況下。如果風很大，效果就適得其反了。
	必須經過指揮官同意後，在統一指揮下進行，並注意通知現場支援滅火之相關單位。
	配置多數監視員，建立完備防火線，備妥防護人員與裝備，加強防火線防守，若氣象條件突然改變，引火回燒方向發生急遽變化時，可立即加以防護及控制，避免意外造成火勢擴大延燒及救災人員傷害。
	嚴格依照引火回燒計畫執行，除有特殊情況且經指揮官同意外，不得半途中斷；點火人員與防護人員要分工明確，任務清楚。
	（四）殘火處理
	火災撲滅，留守人員持續監視火場，清理易燃物品，徹底消滅餘燼以防復燃，直至全熄。
	在已控制之火場，殘火處理應自火場邊緣開始，逐步向火場中心推進。
	成堆的木材，應將其分開，以降低熱度，使其加速熄滅；平放的木材，接近地面部分，燃燒較旺，應將其翻面移動，用刀或圓鍬將燃燒部分刮除，使其加速熄滅。
	火場中尤其靠近防火線上在燃燒之枯立木，如無法用水使其熄滅，則應予伐倒。如不能伐倒時，其樹下周圍應加以清除，清理半徑應為樹高之一倍半，並應派人監視，如果自然倒木或樹枝掉落，監視人員應隨時撲滅。
	接近防火線之樹頭，燃燒之樹根在地下有延伸穿過防火線之虞者，應將為燃燒之樹根砍斷一節移去，並將切口以土回填踏實。
	接近防火線之易燃物應搬移到火場安全處，如不能移動之根株，則應以沙土覆蓋。
	火場清理時，應隨時注意是否有飛揚之火星，或燃燒之枝葉飛散到防火線外，尤其風力強大時，巡察的工作不可鬆懈。
	（五）避難作為
	氣象條件突然改變時，指揮官需迅速確認隊員位置狀況，考慮燃燒方向、風向、地形等因素決定避難路徑，迅速的給予隊員指示，統一避難行動。
	藉由火勢及煙的流向，冷靜決定避難之時機、路徑。注意若火勢往坡地上方、或是由山腹橫向延燒時，向上逃生是相當危險的。決定避難路徑時，請選擇不容易蔓延或燒過的地方、防火線、大範圍的空地避難。
	避難時攜帶供自我防衛之最少器材(鐵鏟、柴刀、背負式水袋等)，其餘裝備置於不影響他人逃難處。
	遭到煙霧包圍時勿慌張，可利用乾、濕毛巾掩蓋口鼻，避免直接吸入煙及熱氣，冷靜往新鮮空氣方向避難。
	滅火中遇到風向突然發生變化，致使大火從身後燒來，無法缺口突圍，可在火勢蔓延方向的前方適當位置點火，燒成一塊空地，救災人員可跑到燒過的地方以避免危險。
	如果來不及點火自救，應選擇附近土坑、河灘或河溝，將衣服浸濕臥倒避火。或選擇雜草矮小及行走方便的地方盡快迎著火衝出火場。

